吉林市教育局文件
吉市教通字〔2010〕101号

关于做好2010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江北教育处，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市直民办学校、社会相关申请人：

为进一步做好2010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按照吉林省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工作的总体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时限

按照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的统一安排，2010年教师资格认定使用系统已正式开放，各级认定机构可登录系统，开展认定工作。12月11日零点后，系统将正式锁定，由指导中心对有关数据进行校验、检查，不再对各认定机构开放。由于校验、更改需要一个过程，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州）教育局于12月5日前完成名单上报工作。

二、证书征订

证书征订仍以地区为单位进行，本批次认定工作结束后，由市（州）级认定机构统一向省级管理机构提出征订申请。各县（市）区在2010年12月5日前将认定人数上报市教育局。

三、认定权限

按照《教师资格条例》的规定，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为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为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申请人可根据本人申请教师资格种类情况，以户籍所在地为准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申请。

（一）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吉林市教育局师资培训处。联系人：张国丰；咨询电话：0432—62014278。 

（二）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机构为各县（市）区教育局人事科，咨询电话如下：
船营区教育局：64831217  昌邑区教育局：62755305

丰满区教育局：64665527  龙潭区教育局：63041695

永吉县教育局：64222641  舒兰市教育局：68222792

桦甸市教育局：66222586  蛟河市教育局：67250923

磐石市教育局：65223921

户籍在高新区的申请人到丰满区教育局申报；户籍在经开区的申请人到昌邑区教育局申报；考生如有不明事项可咨询相应的认定机构。

四、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申报工作的相关事宜

根据教育部规定，2010年教师资格认定报名工作全部实行网上报名结合现场确认方式进行。在吉林市教育局申请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申请人应该参加网上报名，报名网站是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 ）或吉林市教师教育网（http://www.jlsjsjy.cn/）。网上报名结束后，申请人须按规定时间到现场确认。
注：师范类毕业生也在此网站报名。
 (一)网上报名时间：

10月8—29日。
（二）网上报名流程：

1.进入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点击“网上申报”栏，或进入吉林市教师教育网（http://www.jlsjsjy.cn），点击“网上申请”栏后再点击“网上申报”栏，按照网站提示进入教师资格网上申报系统，根据系统提示填写报名信息。
在了便于进行网上注册，请申请人先参看以下两个文件：
A. 教师资格认定下方的《教师资格认定“网报上传照片”制作简易图解》。
B. 教师资格认定下方的《教师资格网上报名流程简易图解》。
1. 考生登陆报名网站进行注册，认真阅读“申请人必读”等材料；

2. 如实填写并反复核对申报信息，确认无误后提交申请信息（上传照片必须为红色底板小二寸正面免冠彩照）。
3. 提交成功后，系统将返回此次报名的报名号，请考生牢记报名所填写的姓名、身份证号、密码及报名号，这些资料是以后修改报名信息以及现场确认时的重要查询条件。
4.请申请人自行打印“报名号及现场确认信息”、“教师资格申请表”，并下载“思想品德鉴定表”，如实填写并打印。
5.报名结束以后，请点击“退出”按钮关闭报名页面，以免信息被他人更改，给考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三）现场确认。

时间：11月8—11日。

地点：吉林市教育学院西五楼普通话测试中心（吉林市北京路育才胡同28号，在火车站乘1路车到公安局站桩下车向南150米左右即是）。
需提交材料：

（1）报名号及现场确认信息； 
（2）身份证原件及影印件； 
（3）户口本原件及影印件； 
（4）毕业证原件及影印件； 
（5）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影印件； 
（6）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培训合格证书原件及影印件；师范类教育专业认定人员提供专科或本科学籍原件及影印件。
（7）申请人填写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网络报名时自行下载、打印。打印后用A3纸双面复印，中缝对折。在粘贴照片处粘贴一张小二寸近期免冠照片，照片必须与网报时上传的照片为同一底版）一式两份； 
（8）《教师资格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网络报名时自行下载、打印。需要在鉴定单位公章处加盖鉴定单位公章：申请人就读学校、具有人事管理权的工作单位或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公章）一式两份； 
（9）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医院出具的《吉林市教师资格认定体检专用表》一份（见附件，自行打印。），即体检合格证明（此表请申请人于11月1日到各县（市）区相应的申请认定机构加盖体检钢印后到指定医院体检）。

（10）近期小二寸同一底板正面免冠彩照三张（必须同网上报名时上传照片和教师资格申请表粘贴照处同一版，照片后写上姓名、出生年月日）；

以上材料的影印件均使用A4纸（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除外，此表用A3纸双面复印，中缝对折），申报人员要将上述材料统一装入牛皮纸档案袋中，在档案袋左上角写上姓名、认定教师资格种类、申报学科和联系方式，统一上交给认定机构。

经审核合格者，到吉林市政务服务中心（解放西路16号，农林街与解放大路交叉处）五楼教育局窗口上交申请认定费160元；

（四）教育教学基本能力测试。

时间、地点、考场：

申请人于11月23日后登录吉林市教师教育网查询www.jlsjsjy.cn查询，不再作电话通知。因申请人主观原因所致，错过考试时间的，责任自负。

测试形式：
测试采取试讲和面试（答辩）两种形式进行。

试讲（讲课）：测试人员在测试前半个小时抽取试讲题目，进行准备（统一提供相应教材，不允许个人带教材和其它备课材料），可在草纸上列写教学简案。半个小时准备时间结束后，到指定考场面对专家进行讲课（没有学生），试讲时间为15—20分钟。

面试（答辩）：内容为专家预先统一拟定的题目内容，或与具体教学内容相关，或是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面试（答辩）时间为3—5分钟。

试讲教材。

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化学、地理、计算机、历史、美术、生物、体育、舞蹈、音乐、物理等基础学科参见高中教材（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

其它各专业课参见本专业基础课程。如，会计专业，教材参见《基础会计》。

成绩查询及证书领取：
请申请人于2010年12月25日后登录吉林市教师教育网www.jlsjsjy.cn查询。

五、丢失教师资格证的办理

补办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证书人员同2010年申报教师资格人员的现场确认时间、地点相同。

所带材料：近期小二寸红色底板正面免冠彩照二张（照片后写上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原件；《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原件；登载“挂失声明”报纸原件。

补办其他类教师资格证人员到相应的认定机构进行补办。

六、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几点要求

（一）此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是第一次进行网上报名、确认，程序复杂，时间紧，工作量大，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积极做好宣传和咨询工作，为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切实保证认定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二）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本着对工作和申请人负责的态度，合理安排时间，严格按省教育厅和市教育局规定的时限做好相应认定工作，切实保证工作质量和时效。

（三）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切实提高对数据准确性的认识，加强对信息录入确认、证书编号、内容打印等环节的校验和审核，杜绝错误的发生，维护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四）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按照《教师资格条例》准确把握教师资格认定的范围和条件，严格遵守教师资格认定的程序，尤其在面向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的认定工作中，必须严格审查有关要件，高度重视对申请人员实际教育教学能力的考核和思想品德的考察，保证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质量。

认定工作结束后各县（市）区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及时汇总上报认定数据，并对认定工作进行认真总结。

附件：吉林市教师资格认定体检专用表
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
主题词：教育  教师资格  认定  通知                          

  吉林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0年10月8日印发   
附件：

吉林市教师资格认定体检专用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民

族
	
	文化

程度
	
	职业
	
	小二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

	单

位
	
	现在

住所
	
	

	既往病史
	
	

	以上所列各项由申请人本人填写
	

	外

科
	身  高
	厘米
	体重
	公斤
	胸  围
	厘米
	

	
	淋  巴
	                            
	皮  肤
	

	
	脊  柱
	
	四  肢
	

	
	甲状腺
	
	泌尿生殖器
	

	
	其  他
	

	
	医生

意见
	                               签字：

	内

科
	血  压
	毫米汞柱
	脉搏
	每分钟

	
	心脏血

管系统
	
	肺呼

吸道
	

	
	精神

神经
	
	腹  腔

脏  器
	

	
	其  他
	

	
	医生

意见
	                           签字：

	胸部透视

          医生签字：
	心电图

                   医生签字：

	B超
	医生签字：

	五

官

科
化验

检查
	眼
	视

力
	右
	
	矫正视力
	右
	
	眼疾
	右
	
	色觉
	

	
	
	
	左
	
	
	左
	
	
	左
	
	
	

	
	耳
	听

力
	右
	公尺
	耳   疾
	

	
	
	
	左
	公尺
	
	

	
	鼻
	嗅觉
	
	鼻疾
	

	
	咽   喉
	
	口吃
	
	其他
	

	
	医  生

意  见

肝功
	签字：

医生签字：

	
	血常规
	医生签字：

	
	尿常规
	医生签字：

	主检医师结论

                         签名：

                        年    月     日
	体检医疗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复审结论

签名：

                                                                          年    月     日




	贴化验单处；




注：1、此表请申请人于11月1日到各县（市）区相应的申请认定机构加盖体检钢印后到医院体检，此表在体检前必须贴有本人照片，并加盖认定机构公章，否则无效。

2、体检单必须贴于“贴化验单处”。
3、体检指定医院：外县市在本地中心医院；市区内为吉林市医院、吉林市中心医院、吉林市第二中心医院、吉林市附属医院、四六五医院、化工医院、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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